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７

证券简称：东信和平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９

东信和平智能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补充协议及将部分募集资金

暂时转为定期存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东信和平智能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实施了配股方案，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完成了向原股东配售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４

，

５１１

万股， 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９８

亿

元。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特别规

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的规定，公司会同保荐人信

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或“信达证券”）分别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

分行、广东发展银行珠海分行吉大支行（以下简称：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协议主要内容请详阅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６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为避免募集资金闲置，公司与信达证券、募集资金存放银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

分行、广东发展银行珠海分行吉大支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补充协议》，补充

协议中三方一致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可以以定期存款或通知存款等方

式存放募集资金，金额和期限由公司视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确定，公司承诺定期存款或通知存

款到期后将及时转入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信达证券。

公司募集资金专用帐户已办理定期存款的情况如下：

１

、公司在广发吉大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１１３００３５１２０１０００５１１８

）中的部分募

集资金以定期存单方式存放，具体如下：

存单号 金额（人民币万元） 期限 存入日期

００５０５３６７ ５００ ３

个月

２０１０－１１－２５

００５０５３６６ ５００ ６

个月

２０１０－１１－２５

２

、公司在交行珠海分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４４４００００９１０１８００１００６８２０

）中的部分

募集资金以定期存单方式存放，具体如下：

存单号 金额（人民币万元） 期限 存入日期

００２４１５５１ １５００ ６

个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００２４１５５１ １５００ ３

个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上述定期存单到期后，公司可根据需要决定是否续存。 如续存的，资金需通过“三方监管

协议”中规定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进行。 支取时，上述款项必须进入前述账户。

为保证募集资金项目的安全管理和合法使用，签订补充协议的三方同意：公司以定期存

单形式存放的资金，在到期或支取后将及时转入“三方监管协议”中规定的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进行管理，并及时通知保荐机构或其保荐代表人。 本补充协议中所有的存单不得质押。

特此公告。

东信和平智能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证券简称：长城开发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１

公告编码：

２０１０－０５６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该次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６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至全体董事、监事及相关与会人员，

应参与表决董事

９

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９

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出售海量存储

１０％

股权的议案

详见同日公告

２０１０－０５７

《关于出售深圳海量存储设备有限公司股权的提示性公告》。

审议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

二、关于放弃优先购买权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同意放弃长城电脑出售海量存储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审议结果：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表决

５

票，表决通过。 关联董事谭文鋕

先生、钟际民先生、卢明先生、陈建十先生、杜和平先生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就放弃海量存储股权优先购买权发表独立意见认为：以上事项相关决策

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年十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１

证券简称：长城开发 公告编码：

２０１０－０５７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深圳海量存储设备有限公司股权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交易概述

１

、由于深圳海量存储设备有限公司（简称“海量存储”）大股东

Ｈｉｔａｃｈｉ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Ｂ．Ｖ

战略调整，海量存储未来业务模式将发生变化，公司投资收益

存在不确定性。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议，拟出售所持有的海量存储

１０％

股权。 根据国有资

产处置的相关规定，本次股权出售需通过公开挂牌的方式进行，最终交易对方和价格均通过

公开挂牌确定。

２

、本次资产出售事项尚需经具有相关资格的中介机构审计、评估（审计和资产评估基准

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并经有权部门备案或核准。

３

、待评估结果确定后，公司将根据评估结果，拟定挂牌价格后再提请董事会审议。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本次交易标的为本公司所持有的海量存储全部

１０％

股权。

２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３

、注册资本：

６０００

万美元

４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发路

３

号长城电脑大厦

１＃

厂房、

２＃

办公楼、

３＃

库

房、长城科技大厦

１＃

厂房

１

楼西

５

、经营范围：开发、设计、制造磁阻磁头、销售本公司产品，并提供相关技术服务。 增加：

货物、技术进出口（不含分销、国家专营专控商品）。

６

、历史沿革：

海量存储成立于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由本公司与国际商业机器中国有限公司 （简称

“

ＩＢＭ

中国”）、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长城电脑”）合资设立，本公司、

ＩＢＭ

中国、长城电脑分别出资

２００

万美元、

１６００

万美元和

２００

万美元，各持有

１０％

、

８０％

、

１０％

股

权。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ＩＢＭ

中国将其所持

８０％

股份全部转让给

Ｍａｒｉａｎａ ＡＰ ＨＤＤ

Ｈｏｌｄｉｎｇ

，

ＬＬＣ

（简称“

Ｍａｒｉａｎａ ＡＰ

”）。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６

日，

Ｍａｒｉａｎａ ＡＰ

将其股份全部转让给

Ｍａｒｉａｎａ ＨＤＤ Ｂ．Ｖ．

（简称

“

Ｍａｒｉａｎａ

”）。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Ｍａｒｉａｎａ

将 其 名 称 变 更 为

Ｈｉｔａｃｈｉ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Ｂ．Ｖ

（简称“

Ｈｉｔａｃｈｉ ＧＳＴ

”）。

７

、海量存储股权结构情况：

８

、海量存储近三年财务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指 标

２０１０．９．３０

（未经审计）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经审

计）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经审

计）

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经审

计）

资产总额

１

，

３６１

，

６３６

，

１５５．８３ １

，

４０２

，

７５７

，

０１３．６２ １

，

２９９

，

１６１

，

０１６．４８ １

，

３０８

，

２１０

，

３７９．６６

负债总额

７８３

，

７７３

，

１３９．７１ ８２６

，

２８２

，

３２５．３５ ６７４

，

９４１

，

３７７．７３ ６５８

，

７９７

，

５２８．８８

净资产

５７７

，

８６３

，

０１６．１２ ５７６

，

４７４

，

６８８．２７ ６２４

，

２１９

，

６３８．７５ ６４９

，

４１２

，

８５０．７８

指 标

２０１０．１－９

月（未经审

计）

２００９

年度（经审

计）

２００８

年度（经审

计）

２００７

年度（经审

计）

营业收入

３

，

３４０

，

３４２

，

３３６．６４ ４

，

１２４

，

６９０

，

５５９．６０ ４

，

５３１

，

０５１

，

８３５．０１ ４

，

５１０

，

８３１

，

３８９．７９

营业利润

６９

，

９２５

，

８９７．３０ ４７

，

７６０

，

３３７．９２ １２６

，

２８３

，

１７０．９３ １３２

，

９７９

，

２５８．８２

净利润

６２

，

０５１

，

６５６．４８ ５３

，

７６４

，

６４４．６８ １１３

，

７０７

，

５１３．８９ １１８

，

９６０

，

８４４．２２

三、出售资产对本公司的影响

预计本次交易将给公司带来一定的收益， 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重大影

响。

四、其他

１

、海量存储大股东

Ｈｉｔａｃｈｉ ＧＳＴ

不放弃本公司和长城电脑拟转让的海量存储

１０％

股权

的优先购买权；

２

、本公司和长城电脑将分别放弃对方拟转让的海量存储

１０％

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３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要求实施后续的

相应审批程序，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目录

相关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十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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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

徐州燃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徐州燃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

可［

２０１０

］

１７９６

号文核准，招股说明书（招股意向书）及附件披露于中国证监会五家指定网站（巨潮资讯

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

网，网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和发行人网站（

ｗｗｗ．ｘｃｃ．ｃｏｍ．ｃｎ

），

并置备于发行人、深圳证券交易所、本次发行股票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

住所，供公众查阅。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人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

发行股数 不超过

２，８００

万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发行方式

网下向询价对象

（

配售对象

）

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

价发行相结合

发行对象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创业板

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相关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的自然

人

（

国家法律

、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预计发行日期

Ｔ

日

（

网上申购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

其他发行重要日期安排详见

今日刊登的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发行人联系地址 徐州市经济开发区杨山路

１２

号

发行人联系电话

０５１６－８７９８６５５２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联系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４０１１

号香港中旅大厦

１７

楼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４９２９４１、８２０８００８６、８２４９２１９１、８２４９２０７９

发行人：徐州燃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徐州燃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特别提示

徐州燃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根据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修订）、《关于深化新股发行体

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以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Ａ

股）并

拟在创业板上市，本次初步询价和网下发行均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

台进行，请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认真阅读本公告。关于网下发行电子化的详细内容，请查阅深交

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公布的《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本次

发行新增了网下摇号配售、估值与报价信息披露等方面的内容，请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认真阅

读本公告。

重要提示

１

、徐州燃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燃控科技”）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８００

万股人

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７９６

号文

核准。 股票代码为

３００１５２

，该代码同时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网下发行及网上申购。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

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发行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２０％

，即

５６０

万股；网上

发行股数为本次发行总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量。

３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作为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Ｔ－５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Ｔ－３

日），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

询价和现场推介会。只有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修订）要求的询价对象及配售对象方可

参加路演推介，路演推介的具体安排见本公告“二、初步询价和推介的具体安排”，请有意向参与的询价对

象及配售对象自主选择在上海、深圳或北京参加现场推介。

４

、本次发行的网下网上申购日为

Ｔ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参与申购的投资者为持有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相关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

易的自然人（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醒投资者申购前确认是

否具备创业板投资资格。

５

、询价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时，其管理的配售对象为报价主体，由询价对象代为报价。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已完成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配售对象方可参与初步询价，但下述情况除外：

（

１

）与发行人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之间存在实际控制关系或控股关系的询价对象管理的配售对

象；

（

２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自营账户。

６

、配售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报价时，采取申报价格与申报数量同时申报的方式进行。 申报价格的最小

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申报

３

档价格。 配售对象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由询价对

象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统一申报。 询价对象应按规定进行初步询价，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７

、为促进询价对象认真定价，综合考虑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及主承销商研究所对发行人的合理估值区

间，主承销商将配售对象的最低申购数量和申报数量变动最小单位即“申购单位”均设定为

７０

万股，即配

售对象的每档申购数量必须是

７０

万股的整数倍，每个配售对象的累计申购数量不得超过

５６０

万股。

８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参考公司基本面及未来成长性、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和

市场环境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

９

、发行价格确定后，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方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 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

参与初步询价但报价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不得参与本次网下申购。可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的申

购数量应为初步询价中的有效申购数量； 配售对象应按照确定的发行价格与申购数量的乘积缴纳申购

款，未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１０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摇号抽签方

式进行配售。 本次摇号采用按申购单位（

７０

万股）配号的方法，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按配售对象的有效

报价对应的申购量进行配号，每一申购单位获配一个编号，最终将摇出

８

个号码，每个号码可获配

７０

万股

股票。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等于

５６０

万股，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按照配售对象的实际申购数量直接进行配

售。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小于

５６０

万股，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１１

、回拨安排：若

Ｔ

日出现网上申购不足的情况，网上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由参与网下申购的

机构投资者认购；网下机构投资者未能足额认购该申购不足部分的，未认购足额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推荐的投资者认购。 在发生回拨的情形下，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启动回拨机制，并公

告相关回拨事宜。

１２

、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 凡参与初步询价报价的配售

对象，无论是否有效报价，均不能参与网上发行。

１３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在《徐州燃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中公布配售结果及配售对象的报价情况。

１４

、参与本次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必须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

配售对象。 参与本次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相关信息（包括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代码及名称、银行收付

款账户名称和账号等）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信息为准，因询

价对象、配售对象信息填报与备案信息不一致所致后果由询价对象、配售对象自负。

１５

、本次发行初步询价报价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Ｔ－５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Ｔ－３

日）

９

：

３０

至

１５

：

００

，其他时间的报价将视作无效。

１６

、本次发行可能因下列情形中止：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有效申报的询价对象不足

２０

家；网下申购

结束后，网下有效申购数量小于

５６０

万股；网下报价情况未及发行人和主承销商预期；网上申购不足、网上

申购不足向网下回拨后仍然申购不足的。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

止发行原因、恢复发行安排等事宜。

１７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初步询价的事宜进行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请仔

细阅读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Ｔ－６

日）登载于中国证监会五家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

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和发行人网站（

ｗｗｗ．ｘｃｃ．ｃｏｍ．ｃｎ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一、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６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

周五

）

刊登

《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

示公告

》

Ｔ－５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

周一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上海

）

Ｔ－４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

周二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深圳

）

Ｔ－３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

周三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北京

）

初步询价截止日

（

１５

：

００

）

Ｔ－２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

周四

）

确定发行价格

、

可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数量及有效报价数

量

刊登

《

网上路演公告

》

Ｔ－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

周五

）

刊登

《

发行公告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投资风险特别

公告

》

网上路演

Ｔ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

周一

）

网下申购缴款日

（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有效到账时间

１５

：

００

之前

）

网上发行申购日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

，

网下发行配号

Ｔ＋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

周二

）

网下发行摇号抽签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Ｔ＋２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

周三

）

刊登

《

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

网上中签率公告

》

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网下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Ｔ＋３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

周四

）

刊登

《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

、

网上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注：

１

、上述日期为工作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

本次发行日程。

２

、 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无法正常使用其

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请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及时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

系。

二、初步询价和推介的具体安排

华泰联合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和路演推介工作。

１

、路演推介安排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Ｔ－５

日）至

１２

月

１５

日（

Ｔ－３

日），通过上海、深圳和

北京现场推介会向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修订）要求的询价对象进行网下推介。

具体安排如下：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点 地址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Ｔ－５

日

，

周一

）

上午

１０：００－１2：0０

上海锦江汤臣洲际大酒

店

二楼汤臣堂大宴会厅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

７７７

号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Ｔ－４

日

，

周二

）

上午

９：３０－１１：３０

深圳福田星河丽思卡尔

顿大酒店

三楼宴会

ＩＩ＋ＩＩＩ

厅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１１６

号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Ｔ－３

日

，

周三

）

上午

９：３０－１１：３０

北京国寿会议中心

二楼金融大讲堂

Ｉ＋ＩＩＩＩ

厅

北京金融街

１７

号中国人寿

中心

如对现场推介会有任何疑问， 请联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咨询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

８２４９２９４１

、

８２４９２１９１

、

８２４９２０７９

。

２

、初步询价安排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

（

１

）配售对象可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参与初步询价报价的配售对象相关信息（包括配售对象

名称、证券账户代码及名称、银行收付款账户名称和账号等）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

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信息为准，因询价对象、配售对象信息填报与备案信息不一致所致后果由询价对象

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自负。 配售对象的托管席位号系办理股份登记的重要信息，托管席位号错误将会导

致无法办理股份登记或股份登记有误，请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正确填写其托管席位号，如发现填报

有误请及时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

２

）本次初步询价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Ｔ－５

日，周一）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Ｔ－３

日，周三）

９

：

３０

至

１５

：

００

。 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必须在上述时间内由其所属询价对象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提

交报价，申报申购价格及申购数量。每个配售对象每次可以最多申报三档申购价格，申报价格最小变动单

位为

０．０１

元，各档申购价格对应的申购数量相互独立，每档申报价格对应的最低申购数量为

７０

万股，申报

数量变动最小单位即“申购单位”为

７０

万股，即每个配售对象的每档申购数量必须是

７０

万股的整数倍，每

个配售对象的累计申购数量不得超过

５６０

万股。

申报申购数量及申购价格时应注意：

①

每一配售对象最多可填写三档申购价格；

②

假设某一配售对象填写了三档申购价格分别是

Ｐ１

、

Ｐ２

、

Ｐ３

， 且

Ｐ１＞Ｐ２＞Ｐ３

， 对应的申购数量分别为

Ｑ１

、

Ｑ２

、

Ｑ３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

Ｐ

，则若

Ｐ＞Ｐ１

，则该配售对象不能参与网下发行；若

Ｐ１≥Ｐ＞Ｐ２

，则该配

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

；若

Ｐ２≥Ｐ＞Ｐ３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Ｑ２

；

若

Ｐ３≥Ｐ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Ｑ２＋Ｑ３

。

（

３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一经提交不得撤销。因特殊原因需要调整报价或申报数量的，应在网下发行电

子平台填写具体原因。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及修改情况将由主承销商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

４

）股票配售对象的托管席位号系办理股份登记的重要信息，托管席位号错误将会导致无法办理股

份登记或股份登记有误，请参与初步询价的股票配售对象正确填写其托管席位号，如发现填报有误请及

时与主承销商联系。

三、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１

、发行人：徐州燃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文举

住 所：徐州市经济开发区杨山路

１２

号

电 话：

０５１６－８７９８６５５２

联系人：姚 东

２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昭明

住 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４０１１

号香港中旅大厦

１７

楼

电 话：

０７５５－８２４９２９４１

、

８２０８００８６

、

８２４９２１９１

、

８２４９２０７９

联系人：阮昱、张小艳、金犇、曾丽莎

发行人：徐州燃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证券代码：002168� � � � � 股票简称：深圳惠程 编号： 2010－051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并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有关议案。

2010

年

12

月

9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惠程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0]1771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4,000

万股新股，发行股票将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该批

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尽快办理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相关事宜。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为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保荐代表人为李金海、覃辉。

有关本次发行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发行人：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国刚、刘婷

电话：

0755-89921086

传真：

0755-89921082

保荐机构联系人：胡启

电 话：

0771-5566861

传 真：

0771-5569659

特此公告。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年十二月九日

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根据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修订）、《关于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关于

保荐机构推荐询价对象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以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

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拟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Ａ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 本次初步询价和网下发行均采

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请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认真

阅读本公告。关于网下发行电子化的详细内容，请查阅深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公布的《深圳市场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

重要提示

１

、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０００

万股人民

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７９７

号文

核准。 发行人的股票代码为

３００１５３

，该代码同时适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及网上、网下申购。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

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其中网下发行占本次最终发行数量的

２０％

，即

４００

万股；网上发

行数量为本次发行最终数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３

、本次发行的网下网上申购日为

Ｔ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周一），参与申购的投资者须为在中国结算

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相关规定已开通创业板

市场交易的自然人（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醒投资者申购前

确认是否具备创业板投资资格。

４

、询价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时，其管理的配售对象为报价主体，由询价对象代为报价。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

Ｔ－３

日，周三）

１２

：

００

前已完成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

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自主推荐的具有较高定

价能力和长期投资取向的机构投资者方可参与初步询价，但下述情况除外：

（

１

）与发行人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之间存在实际控制关系或控股关系的询价对象管理的配售对

象；

（

２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自营账户。

５

、配售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报价时，须同时申报申购价格和申购数量。 单个配售对象若有多个证券账

户，则只可采用合格账户进行报价及申购。 申报价格不低于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对应的报价部分为有效

报价。 申报价格低于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的报价部分为无效报价，将不能参与网下摇号配售。

６

、本次网下发行采用摇号配售的方式进行， 每一个股票配售对象的每一档申报价位对应的申报数

量均为

５０

万股，最终获配的股票配售对象家数为

８

家。 对申报价格等于或高于最终确定的本次发行价格

并且申购资金有效的股票配售对象，将按照其最后一次录入初步询价记录的时间顺序排序，然后依次配

号，每一个股票配售对象配

１

个号，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Ｔ＋１

日，周二）上午通过摇号抽签的方式确定本次网

下发行获配的

８

家配售对象，每一家配售对象获配

５０

万股。

７

、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凡参与初步询价报价的配售对

象，无论是否有效报价，均不能参与网上发行。

８

、有关询价对象的具体报价情况将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周三）刊登的《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摇号抽签及配售结果公告》中详细披露。

９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有效募集资金需求、承销风

险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同时确定可参与网下摇号配售的股票配售对象名单及有效申报数量。 每

个配售对象可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其有效申购数量。

１０

、初步询价中提交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申购时，须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有效报价

对应的申购数量（

５０

万股）的乘积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 初步询价中提交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未能在规

定的时间内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将视为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上海科泰

电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摇号抽签及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披露，并将

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１１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Ｔ－５

日，周

一）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Ｔ－３

日，周三），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和现场推介。 只有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

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修订）要求的询价对象方可参加路演推介，路演推介的具体安排见本公告“二、初步

询价和推介的具体安排”，有意参加初步询价和推介的询价对象及配售对象可自主选择在上海、深圳、北

京参加现场推介会。

１２

、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必须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Ｔ－３

日，周三）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的配售对象。 配售对象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未提供有效

报价的询价对象，不得参加网下申购和配售。 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相关信息（包括配售对象名称、证券

账户代码及名称、银行收付款账户名称和账号等）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Ｔ－３

日，周三）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证券业

协会登记备案的信息为准，因询价对象、配售对象信息填报与备案信息不一致所致后果由询价对象、配售

对象自负。

１３

、本次发行初步询价报价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Ｔ－５

日，周一）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Ｔ－３

日，周三）

９

：

３０

至

１５

：

００

，其他时间的报价将视作无效。

１４

、回拨安排：网上申购不足时，可以向网下回拨由参与网下的机构投资者申购，仍然申购不足的，可

以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推荐其他投资者参与网下申购。 如发生回拨情况，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将及时公告回拨方案及具体安排。

１５

、本次发行股份锁定安排：网下配售对象参与本次网下发行获配的股票锁定期为

３

个月，锁定期自

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１６

、本次发行可能因下列情形中止：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有效申报的询价对象不足

２０

家；初步询价结束

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就发行价格未取得一致；网下申购结束后，网下有效申购数量小于

４００

万股；网上申购

不足、网上申购不足向网下回拨后仍然申购不足的。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

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恢复发行安排等事宜。

１７

、本次网下发行和网上发行将同步进行。 具体时间为：网下发行的申购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Ｔ

日，周一）

９

：

３０

至

１５

：

００

； 网上发行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Ｔ

日，周一）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敬请投资者注意。

１８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初步询价的事宜进行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请仔

细阅读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Ｔ－６

日，周五）登载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

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网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证券时报网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 中国资本证券网

ｗｗｗ．

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和发行人网站（

ｗｗｗ．ｃｏｏｌｔｅｃｈｓｈ．ｃｏｍ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同时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

报》。

一、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交易日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６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

周五

）

刊登

《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

Ｔ－５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

周一

）

初步询价

（

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上海

）

Ｔ－４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

周二

）

初步询价

（

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深圳

）

Ｔ－３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

周三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截止时间为

１５

：

００

）

及现场推介

（

北京

）

Ｔ－２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

周四

）

确定发行价格

；

刊登

《

网上路演公告

》

Ｔ－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

周五

）

刊登

《

发行公告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

网上路演

Ｔ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

周一

）

网下申购缴款日

（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有效到账时间

１５

：

００

之

前

）

网上发行申购日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网下申购配号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

Ｔ＋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

周二

）

网下申购摇号抽签

网上申购资金冻结

、

验资

Ｔ＋２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

周三

）

刊登

《

网下摇号抽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

网上定价发行

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

网上申购摇号抽签

；

网下申购

多余款项退款

Ｔ＋３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

周四

）

刊登

《

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

网上申购资金

解冻

、

网上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注：（

１

）

Ｔ

日为网上发行申购日（网下申购缴款日）

（

２

）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股票配售对象无法正常使用其网下发

行电子平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请股票配售对象及时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

３

）上述日期为工作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将及时公告，修

改发行日程。

二、初步询价和推介的具体安排

海通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和路演推介工作。

１

、路演推介安排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Ｔ－５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Ｔ－３

日），在上海、深

圳、北京向询价对象进行路演推介。 具体安排如下：

现场推介会时间表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点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

Ｔ－５

日

，

周一

）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上海浦东香格里拉大酒店

浦江楼三楼长安厅

上海浦东富城路

３３

号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

Ｔ－４

日

，

周二

）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深圳福田香格里拉大酒店三楼

香格里拉宴会厅一厅

深圳福田区益田路

４０８８

号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

Ｔ－３

日

，

周三

）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北京香格里拉大酒店二楼

新阁大宴会厅

北京紫竹院路

２９

号

２

、初步询价安排

（

１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询价对象应到深交所办理网下发行电

子平台数字证书，与深交所签订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使用协议，成为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的用户后方可参与

初步询价。

（

２

）配售对象可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 参与初步询价报价的配售对象相关信息（包括配售对

象名称、证券账户代码及名称、银行收付款账户名称和账号等）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Ｔ－３

日，周三）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信息为准，因询价对象、配售对象信息填报与备案信息不一致所致后果由

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自负。 配售对象的托管席位号系办理股份登记的重要信息，托管席位号错

误将会导致无法办理股份登记或股份登记有误，请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正确填写其托管席位号，如

发现填报有误请及时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

３

）本次初步询价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Ｔ－５

日，周一）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Ｔ－３

日，周三）

９

：

３０

至

１５

：

００

。 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必须在上述时间内由其所属询价对象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提

交报价，申报申购价格及申购数量。 本次网下摇号配售发行确定的申报数量为

５０

万股，股票配售对象自

行确定申报价格，申报价格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每个股票配售对象只可申报

１

档价格，申报价格对

应的申报数量为

５０

万股。

申报申购数量及申购价格时应注意：

有效报价申购的配售对象必须全额缴纳申购资金。 申购资金计算公式如下：

申购资金

＝

发行价格

×

申购数量

申购数量为：

假设某一配售对象填写的申购价格是

Ｐ１

，对应的申购数量均为

Ｑ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

Ｐ

。

则若

Ｐ＞ Ｐ１

，则该配售对象不能参与网下摇号配售；

若

Ｐ１≥Ｐ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摇号配售的数量均为

Ｑ

。

（

４

）配售对象申报的以下情形将被视为无效：配售对象未在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完成在协会登记备案的；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银行收付款账户

／

账号等申报信息与备案

信息不一致的；申报价格低于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申报数量不等于

５０

万股。

（

５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一经提交不得撤销。因特殊原因需要调整报价或申报数量的，应在网下发行电

子平台填写具体原因。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及修改情况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三、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１

、发行人：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谢松峰

住 所：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崧泽配套区

电 话：

０２１－５９７５８０００

联系人：廖晓华

２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住 所：上海市淮海中路

９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

１４

楼

电 话：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４９６

、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６２２

联系人：汪烽、周伟铭、侍江天、龚心宇、惠子、杨东颖

发行人：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12月10日

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已获中国证

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７９７

号文核准，招股说明书（招股意向书）及附件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五家网站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网

ｗｗｗ．

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中国资本证券网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和发行人公司

网站

ｗｗｗ．ｃｏｏｌｔｅｃｈｓｈ．ｃｏｍ

，并置备于发行人、深圳证券交易所、本次发行股票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发 行 股 数 不超过

２

，

０００

万股

每 股 面 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发行方式

网下向询价对象

（

配售对象

）

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

发行对象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

根据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相关规定已开通

创业板市场交易的自然人

（

国家法律

、

法规禁止购买者

除外

）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预计发行日期

Ｔ

日

（

网上申购日为

１２

月

２０

日

），

其他发行重要日期安排

详见今日本报刊登的

《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发行人联系地址 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崧华路

６８８

号

发行人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９７５８０００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联系地址 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

１４

楼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４９６

、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６２２

发行人：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12月10日


